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９．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３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０６

，

１５２

，

４５０

元后，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８６

，

８４７

，

５５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

，

２５６．８３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目前超募资金

余额为

５７

，

８５９．９３

万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暨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对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盛通讯”）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

（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华盛通讯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注册地为香港。公司编号

１２１５６１９

，注册资本

７８

万

元港币（约

６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无线电通讯器材、配件的销售及原材料的采购，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目前，华盛通讯主要负责本公司大部分境外原材料采购和少量海外销售。华盛通讯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约

２

亿元港币（约

１．６６

亿元人民币），营业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 增资前后华盛通讯股权结构保持不变，仍由本公

司

１００％

控股。 华盛通讯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总额

７８

，

５８２

，

４４０．０６ ４７

，

４５６

，

３１２．２１

负债总额

６４

，

９８２

，

２７５．１９ ４４

，

８７０

，

１７８．４４

净资产

１３

，

６００

，

１６４．８７ ２

，

５８６

，

１３３．７７

营业收入

６４

，

２１１

，

３６９．０９ １７１

，

８２４

，

３０５．１８

净利润

１１

，

０５９

，

８２９．７７ １

，

９９９

，

８６２．０５

３

、出资方式

公司拟使用公司超募资金对华盛通讯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华盛通讯的

注册资本增至约

４

，

９４０

万元人民币，华盛通讯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４

、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华盛通讯从供应商获得更高的赊销信用额度。 目前受注册资本等因素所限，供应商给

予华盛通讯的赊销额度较小，增资有利于华盛通讯从供应商获取更高的赊销信用额度。同时，公司拟通过增

资将华盛通讯打造为海外资金平台，快速满足各海外分支机构运营的资金需求，并充分利用香港低成本的

信贷资金。

本次增资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增资将主要用于满足华盛通讯及海外其它分支机构日常运

营资金需求，存在一定的运营风险。 增资完成后，华盛通讯的资信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有助于获得更高的

供应商信用额度，有助于快速满足各海外分支机构的资金需求。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向子公司注资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审核和核准程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盛通

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以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人民

币），有助于提高华盛通讯有限公司的资信能力，有利于快速满足公司各海外分支机构的资金需求。 超募资

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行为符合公

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华盛通讯从供应商处获得更高的赊销信用额度，有利于将华盛通讯打造为海

外资金平台，快速满足各海外分支机构运营的资金需求，并充分利用香港低成本的信贷资金。 同时，本次增

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以超募资金对华盛通讯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

人民币）。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海能达拟使用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且有利于公司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加快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同意海能达使用超募资金对华盛通讯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

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

土地出让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９．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３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０６

，

１５２

，

４５０

元后，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８６

，

８４７

，

５５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

，

２５６．８３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目前超募资金

余额为

５７

，

８５９．９３

万元。

二、本次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背景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土地竞拍的形式获得

了哈尔滨松北区

１８

，

８６４．３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该土地地块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规划路

２６

以南、规划路拉

萨路以西、规划路

８４

以北，滨临松花江，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用地（具体分类为非市属办公用地），容积率为

２．５

，规划建筑面积

４７

，

１６０．７５

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格为

２

，

６２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底，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购

地价款和相关税费共计

２

，

８０４．７９

万元，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２

，

６２０

万元、土地契税

１３１

万元和土地耕地税

５３．７９

万元。 该地块将作为公司募投项目“数字集群研发中心”的建设用地（参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第

３６５

页），超过该项目需求以外的土地将作为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及哈尔滨侨航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研发项目的实施用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为了满足哈尔滨市政府新调整的松花江沿江天际线规划要求，公司向当地国土规划部门申

请将该地块容积率调整为

５．２５

，并承诺补缴新增建设面积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收到

哈尔滨国土规划部门的批复，同意将上述地块的容积率由

２．５

调整到

５．２５

，调整后的建筑面积为

９９

，

０３７．６

平

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局收费通知单》，要求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

１

，

７１０．１７

万元、

契税

８５．５１

万元，合计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考虑到公司目前的实际资金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上述土地出让金。

本次土地出让金补缴完成后，公司原定的哈尔滨研发基地建设计划不会发生变化，因容积率调整增加

的建筑面积将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补缴土地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

四、审核和核准程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松北区的土地出让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

哈尔滨松北区的土地出让金。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松北区的土地出让金，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松北区的土地出让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议案》，监

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能够保证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目前的

实际资金情况和公司未来发展用地需求，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以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海能达拟使用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且有利于公司降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同意海能达使用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

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

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以现场参与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１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３

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０

人。 委托他人出席董事为董事陈清州，其因为工作出差国外不能出席，故委托董事唐

继跃出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具体为：李少谦、卢山、谭学治。

４．

本次会议由董事唐继跃主持，监事李航、监事付东辉、监事邓峰、财务总监张钜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元 人民币）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盛通讯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松北区的土地出让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

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会议会议决议；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以现场参与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

３

人，实际出席

３

人。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航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华盛通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华盛通讯从供应商处获得更高的赊销信用额度，有利于将华盛通

讯打造为海外资金平台，快速满足各海外分支机构运营的资金需求，并充分利用香港低成本的信贷资金。同

时，本次增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以超募资金对华盛通讯增资

７５０

万美元（约

４

，

８７５

万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２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能够保证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

合公司目前的实际资金情况和公司未来发展用地需求，同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以超募资金

１

，

７９５．６８

万元补缴哈尔滨土地出让金。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１２００

万元 亏损

：

２７６３．２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６４９

元 亏损

：

０．１４９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1-01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更

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我公司

341,418,259

股股份，占我公司注册资本的

6.0968%

。近期经

江苏省政府同意，并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

江苏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

更名为

"

江苏省苏豪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

，其注册资本从

26369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00000

万元人民币，其出资人仍为江苏省人民政

府。 近日，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更名手

续。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增持股份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由于与大股东之间沟通有误，原

公告中的日期有如下错误：一是原公告中富安公司增持时间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实际

应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二是原公告中富安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持股情况，实际

应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困扰，本公司深表歉意。 现将更正后

的公告披露如下：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的通知，获

悉该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

，

３９５

，

０３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０％

。 具体买卖情况如下表所示：

买 入 卖 出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

２０７

，

１８５ １６．７３－１７．６５ －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

１８７

，

８４６ １７．１５－１８．６９ － －

相关情况参见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富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２

，

６８６

，

２６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０％

；其中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

，

３２２

，

７１９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３

，

５４４

股。 本次增持后，富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１０９

，

０８１

，

２９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８

，

７１７

，

７５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３６３

，

５４４

股。

富安公司表示，其本次增持的目的是看好中国宝安的发展前景，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增加其在

中国宝安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同时，富安公司承诺，本次增持股份为富安公司独立进行，不存在其他一致行

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富安公司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３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５０％

以上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

１．

净利润

：

１４９０６．８１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

０．３０８

元

／

股

三

、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加大优势品种的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

，

获得更多订单

，

因此产品销售收入增

长

，

实现净利润大幅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

本公司上述盈利预增是公司财务部作出的初步估算

，

未经审计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

。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7

月

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26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803

号

"

《关于核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了

154,975,5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49,999,81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9,040,497.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30,959,

318.00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6

月

22

日出具了

"

天健验

[2011]

253

号

"

的《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前述两家银行以下简

称为

"

开户银行

"

）以及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分别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二、中信建投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建投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建投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三、公司授权中信建投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炯炜、王道达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建投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建投。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中信建投，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六、中信建投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七、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建投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中信建投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八、公司应积极督促开户银行履行协议，若公司怠于履行督促义务或阻挠开户银行履行协议的，中信

建投在知悉有关事实后有权直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九、若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应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6.3.9

条的相关规定，并于发出前述事项的董事会会议通告的前两个工作日内，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书面通知中信建投。

十、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中信建投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36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

2011

年

7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及《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7

日下午

13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6

日

-7

月

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6

日

15:00

至

2011

年

7

月

7

日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405

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授权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人员出

席）、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3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726,585,098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53.2658%

。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03,833,089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47.2232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26

人， 代表股份

422,752,00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0426％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

李东先生、独立董事戴新民先生因其他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焦红玉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721,426,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16%

；反对票

411,8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1%

；弃权票

4,746,7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74%

。

2

、《关于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予以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

,

该议案的有效表

决股份为

832,680,119

股。

（

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2

）发行股票的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3

）发行股票的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4

）发行股票的数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5,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1%

；反对票

440,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9%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5

）发行股票的价格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826,914,85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076%

； 反对票

439,9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325,2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95%

。

（

6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7

）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8

）上市地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63%

；反对票

439,29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8%

；弃权票

5,254,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10%

。

3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予以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

,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832,680,119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93,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71%

；反对票

413,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96%

；弃权票

5,273,0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33%

。

4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予以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

,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832,680,119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826,981,25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56%

； 反对票

414,7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98%

；弃权票

5,284,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46%

。

5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予以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

,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832,680,119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2,2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57%

；反对票

413,74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97%

；弃权票

5,284,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46%

6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720,889,8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72%

；反对票

411,8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1%

；弃权票

5,283,4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18%

。

7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720,889,1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72%

；反对票

411,8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1%

；弃权票

5,284,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18%

。

8

、《关于同意张近东先生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予以回避，放弃行使表决权

,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为

832,680,119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26,982,0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57%

；反对票

415,0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98%

；弃权票

5,283,0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345%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720,887,9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71%

；反对票

413,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1%

；弃权票

5,283,8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18%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焦红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1-032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1

年

2

月

25

日，因浙江爱仕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爱仕达生活电器

"

）

"

在浙江嘉善经济开

发区购买小家电发展用地项目

"

建设进度及资金支付需要，爱仕达生活电器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6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工行嘉善支行；账号：

1204070029300029969

）。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部分提前归还的公告》）。

公司已于下列时间将剩余

27,400

万元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1

年

7

月

6

日，归还募集资金

17,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

7

日，归还募集资金

10,400

万元。

截至

2011

年

7

月

7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以上情况已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股票简称：鄂武商

A

股票代码：

000501

公告编号：

2011-035

关于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起诉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相关方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7

月

7

日，公司收到股东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银投

"

）的传真函件，浙银投以与

公司有关的侵权纠纷为由，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对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市总工会、武汉阿华美制衣有限公司、刘江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法院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

鉴于公司前期曾披露了股东增持等相关情况，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1-22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保护投资

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停牌，最迟停牌不超过

5

个交易日，并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７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应出席董事

７

人，亲自或委托出席董事

７

人，董事冯亚先生因公委托董事侯若洪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侯若洪先生主持，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同意公司在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基础上，公司与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和报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７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我公司连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或“保荐机构”）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四家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和

报刊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在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基础上，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上述四家银行共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将在上述四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１

、 公司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４４２０ １５１５ ２０００

５２５０ ８８８６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期限

７

天通知存款

４４２０１５１５２０００５２５０８８８６－０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７

天通知存款

定期存单

４４２０１５１５２０００５２５０８８８６－０００２ ５０００ ３

个月

２

、公司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７５５９ １５９４ ５１１０ ８０４

）中

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期限

７

天通知存款

００１８４７３８ ５００ ７

天通知存款

定期存单

００１８４７３９ ５００ ３

个月

定期存单

００１８４７４０ １０００ ６

个月

３

、 公司将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１８０７ ０１４１ ７００１

６３９６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期限

定期存单

９００７２１６２ １０００ ６

个月

７

天通知存款

９００７２１６３ ５０００ ７

天通知存款

４

、 公司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４４０３ ０９２２ ３８１０ ００５０

７３１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期限

定期存单

００４９８１３ ４０００ ６

个月

二、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公司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续存。 如续存的，资金需通过《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 支取时，上述款项必须进入前述账户。

三、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的资金，在到期

或支取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并及时通知保荐机

构或其保荐代表人。 补充协议中所有的存单不得质押。

四、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依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

交易所之规定执行。

六、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三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依法解决。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７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袁飏先生主持，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同意公司在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基础上，公司与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和报刊。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